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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不服稅捐稽徵機關的復查決定，應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，以免影響權益。 

二、 所得稅催繳令寄發。 

三、 攜帶黃金出國 別誤踩紅線。 

四、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已建置境外電商課稅專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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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不服稅捐稽徵機關的復查決定，應於法定期限內提起訴願，以免影響權益 

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，依訴願法規定，納稅義務人對於稅捐稽徵機關之復查決定如

有不服，欲提起訴願，應於收到復查決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向原行政處

分機關或訴願管轄機關（即財政部）提起訴願，並應注意是以該等機關收受訴願書的

日期為準（即採到達主義），若逾法定期間提起訴願，訴願管轄機關會作出不受理之

訴願決定，請民眾特別留意。 

該局舉例，甲君居住於臺南市，於 106年 12月 8日收受該局送達之復查決定，因有不

服乃向該局遞送訴願書，又受理訴願機關（即財政部）位於臺北市，因此甲君向財政

部提起訴願之期間，依訴願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，應加計在途期間 5日，則其提起訴

願之法定期間，係自 106年 12月 9日起算，至 107年 1月 12日屆滿，惟甲君遲至 107

年 1月 16日始將訴願書寄達該局，經由該局向財政部提起訴願，已逾前揭之法定期間，

經財政部以程序不合，訴願不受理決定在案。 

該局特別提醒，基於「程序不合，實體不究」原則，納稅義務人對於稅捐稽徵機關核

課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，務必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出申請，以免因逾期申請而喪失行

政救濟權利。民眾如有疑義，可就近向國稅局洽詢，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電話

0800－000321，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說。 

 

新聞稿聯絡人：法務二科阮股長  06-2298101 

更新日期：107-08-29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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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所得稅催繳令寄發 

2018-08-29 00:25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/台北報導 

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 107 年已於 5 月 31 截止，對於此年度部分

納稅義務人，只記得申報而忘了繳納應自繳稅款，或有自繳稅款未繳納或短

繳稅款三種情況，財政部各區國稅局已正式展開催繳行動。 

財政部昨(28)日表示，納稅義務人戶籍所在的地國稅局，已陸續寄發催繳通

知書及稅額繳款書，如果有收到通知書等的民眾，請盡快利用所附的稅額繳

款書，至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。財政部並特別提醒，包括郵局及便利商店

等機構，對此催補繳情況均不代收。 

北區國稅局官員說明，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1 項及第 112 條規定，納稅義務

人應於結算申報期間自行繳納逾限繳納的稅款，每逾 2 日，就按滯納的金額，

加徵 1%滯納金，最高加徵 15%，逾 30 日仍未繳納前揭自繳稅款者，按日加計

利息至繳納日。尚未繳納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的納稅義務人，必須儘速

補繳。官員提醒，如有收到催繳通知書及稅額繳款書，但已自行繳納者，可

以向國稅局各分局查詢。 

 【2018/08/29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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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攜帶黃金出國 別誤踩紅線 

2018-08-29 00:25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／台北報導 

 

部分國家將台灣列為「黃金走私轉運站」。 （本報系資料庫） 

我國民眾在國外遭查獲夾藏黃金案件頻傳，財政部關務署昨（28）日表示，

部分國家已將台灣列為「黃金走私轉運站」，對國人行李及人身施以較高密

度與強度的檢查。 

關稅署提醒民眾出入國境時，要特別留意黃金等管制物品的攜帶，尤其是前

往日本和印度兩國，務必符合規定，以免違法受罰。 

關務署強調，台灣被部分國家列為「黃金走私轉運站」，除影響個人行程與

旅行感受，對我國際形象也造成極大的傷害。 

為此，海關職司邊境管制時，將特別加強國境洗錢犯罪防制行為，積極與各

國執法機關合作，對於毒品、槍械走私，及惡意逃漏進口稅費等影響國家稅

收或經濟安定行為，列為重點查緝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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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日報提供 

 

關務署指出，近來國外海關查獲多起我國旅客及空服員走私黃金被罰案件，

遭查獲旅客大多聲稱是接受委託，以一定酬勞私運黃金至日本、印度等國，

其走私手法是將黃金條塊、黃金飾品，利用彈性束帶、胸罩內衣等隱匿綑綁

方式夾藏闖關。 

日本政府鑑於旅客夾帶走私黃金跨境案件頻繁發生，已嚴重影響其稅收及可

能衍生洗錢犯罪等問題，對被查獲走私黃金旅客除大幅提高罰款金額，情節

嚴重者甚至判處有期徒刑。印度政府對於走私黃金行為，更處以嚴刑。 

關務署還表示，因應洗錢防制法去年 6 月 28 日修正規定，民眾在出入國境時，

若攜帶現鈔、黃金、有價證券、有洗錢之虞的物品等，應特別留意海關申報

規定。 

目前進出海關的各項攜帶物品各項規定如下：新台幣現鈔 10 萬元為限；人民

幣現鈔 2 萬元為限。  

 【2018/08/29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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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已建置境外電商課稅專區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，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

固定營業場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，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。前述境外電

商營業人年銷售額逾新臺幣 48萬元者，應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

定營業場所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為其報稅之代理人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

登記。 

該分局指出，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業已建置「境外電商課稅專區」，境外電商營業人

可自行或委託報稅代理人輸入申請稅籍登記相關資訊(如：聯絡資訊、經營資訊、註冊

國家資訊、銀行繳退稅資訊及代理人資訊等)，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，即可線上

申請稅籍登記，全程無紙化，毋須填寫紙本申請書。 

如有相關問題，請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洽詢，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

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南投分局銷售稅課廖庭裕 

聯絡電話：(049)2223067分機 303 

更新日期：107-08-29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 

 


